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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教科规通〔2021〕5 号

关于开展湖南省“十三五”教育科学研究基地
评估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基地管理办法》（湘教科规通

〔2018〕1 号），将于 2021 年 9 月对湖南省“十三五”教育科

学研究基地进行评估验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评估验收标准。主要依据研究基地的建设目标、任务、职

责和三年建设规划。

2.评估验收方式。由省教科规划办组织专家对研究基地提交

的评估验收材料进行会议评审。

3.评估验收等级。根据会议评审，结合中期督导情况进行综

合评价，等级分为优秀、合格与不合格。

4.评估验收材料。在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网

站(www.ghkt.hntky.com) 下载《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基地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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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报告书》，按照要求填写一式五份，连同相关附件材料于 9

月 23 号之前提交到省教科规划办。电子稿请发送到省教科规划

办邮箱。

联系人：蒋小良，联系电话：0731-84402923，邮寄地址：

长沙市教育街 11 号省教育厅西院办公楼 712 室，邮编：410005，

E-mail：guihuaban @hnedu.cn。

附件：湖南省“十三五”教育科学研究基地评估验收报告书

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

2021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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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湖南省“十三五”教育科学研究基地

评估验收报告书

基 地 名 称

基地依托单位（盖章）

填 表 日 期

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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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用计算机打印填写。

二、《评估验收报告书》必须如实填写，数据要有原始凭据，

文字应明确严谨。

三、报告书报送一式五份，A3纸打印，中缝装订成册。

四、各种证明附件材料按照评估材料之二《评估验收报告书附

件》的要求填写目录和页码后装订成册，接受评估验收材料审核。

五、报告书应在截止日期之前由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送交省

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，迟于规定时间送交的一律不进入评

估验收，视为不合格研究基地。

六、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：长沙市蔡锷路

教育街 11号省教育厅西院办公楼 712 室，邮编：410005，联系电话：

0731-8440292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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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简况

基地名称

研究方向

首席专家

姓 名
性别 年龄 职称/职务

研究特长 最后学历 学位

办公室电话 手机

通讯地址 市（县） 街（路） 号 邮政编码

基

地

核

心

研

究

人

员

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称/职务 研究方向 学历 学位 学术兼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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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评报告

自评内容包括：1.建设周期内在本研究方向的发展，重大项目研究取得的成果

以及社会反响等；2.学术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成绩；3. 在本研究领域的

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；4.服务实际工作部门和教研教改方

面所取得的成绩。（根据研究基地三年建设规划填写，限 3000字以内）

基地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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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科学研究

3-1基地研究人员主持的科研、教改项目及经费情况

项目名称
负责人姓名 立项单位及

编号

立项时间 完成情况 经费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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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2基地研究人员发表的相关性科研、教改成果（须明确标识为研究基地

或研究基地课题研究成果）

成果（论文/专著/教材/

咨询报告等）

作者
出版（发表）

单位、时间
社会反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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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3基地研究人员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情况

序

号
成员姓名 题 目

奖励名称

及等级
授予单位 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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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学术交流

基地主办学术交流情况

类别（全国性/全省

性/全市、县性）
学术研讨会（教学观摩会）名称 时间 参加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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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审专家意见

评审小组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六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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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“十三五”教育科学研究基地

评估验收报告书附件

基 地 名 称

基地依托单位（盖章）

填 表 日 期

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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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材料目录

1. 依托单位支持研究基地建设的有关文件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( )

2. 基地内部管理制度文件和工作总结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( )

3. 承担科研、教改项目的立项通知、结题证书等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( )

4. 论文复印件；专著、教材、咨询报告等的原件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( )

5. 各项获奖证书复印件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( )

6. 学术研讨会（教学观摩会）的会议通知、会议日程安排、学术交流材

料、会议通讯录等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( )

7. 成果的推广应用与社会反响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(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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